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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说明审核报告 

 

致同专字(2020)第 110ZA4192 号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思辰

公司”）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

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

基础上，对后附的立思辰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文）的有关规定，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立思辰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

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立思辰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立思辰公司实际情况，实施

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

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立思辰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文） 

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立思辰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交易对手方对

置入资产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http://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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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交易对手方 

对置入资产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根据 2016 年 7 月 17 日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向上海叁陆零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叁陆零教育”）的原股东上海盛洛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盛洛”）、

上海新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新马”）（以下统称“交

易对手方”）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叁陆零教育 100%的股权。 

在本次重组中，交易对手方及罗成对置入资产叁陆零教育业绩曾作出承诺。

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根据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叁陆零教育 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以下简称“补偿期限”）经审计的净利润承诺（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值为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3,000 万元、4,200 

万元、5,36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 

如叁陆零教育部分员工出资设立的上海新马投资入股叁陆零教育或上海新

马合伙人之间进行份额转让被认定为股权激励事项且需要进行股份支付会计处

理的，则叁陆零教育相关年度预测利润数和实际利润数均以扣除前述股份支付会计

处理形成的管理费用影响后的净利润数为准（即在叁陆零教育相关年度因股份支

付会计处理形成相应管理费用的情况下，立思辰对叁陆零教育相关年度净利润进

行审核时，叁陆零教育相关年度进行考核的实际利润数=叁陆零教育相关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中的较低者+股份支

付影响的净利润额），叁陆零教育在协议项下补偿期限内各年的累积利润数亦以

扣除前述股份支付影响后的累积利润数为准。 

一、 公司或相关资产 2019 年业绩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叁陆零教育 2019 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2020)第 110ZC7349 号 。经

审计的叁陆零教育 2019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756.98 万元，2019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626.43 万元。2019 年经审计

已实现的净利润为 4,626.43 万元，未实现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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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如叁陆零教育 2019 年度实际利润数不足 5,360 万元， 

交易对手方应当于立思辰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后就实际利润数不足 5,360 万

元的部分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应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为 

733.57 万元。 

 

二、 本差异说明的批准 

本差异说明业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批

准。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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